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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相关背景 

就及物动词来说，汉语方言常见的语序是：直接宾语位于主要动词之后，而且不带任何

显性的形态标记： 
 
 主语—动词及物—宾语 
 

当直接宾语出现在主要动词之前这个非常规的位置时，宾语之前会有一个特殊的标记，例如

普通话里的 bǎ“把”： 

 主语—[标记-宾语]—动词及物 

 （1）普通话用“把”的处置式 
（NP 主语）—[宾语标记[bǎ 把] + NP 直接宾语]—VP 
  天黑了，我就能把帽子摘了，把辫子放在兜里…（张辛欣 、桑晔 1987, 488《世界之 》） 

在汉语语言学里，这种句法结构被称为处置式。普通话里的这类结构，已经有很好的研究。

它的语义和句法限制，可以概括为： 
（i）直接宾语应该“有所指”（referential） 
（ii）直接宾语所代表的受事成分有明显的状态变化（使役性要素，参看吴福祥、2003, 

蒋绍愚，1997, Chappell, 1992，Bisang, 1992） 
处置式中，直接宾语的指称对象常常是已知信息或旧信息（参看 Chafe , 1987），因为它

在上文中已经提到。这个限制条件，常常不太准确地被说成是直接宾语的“定指性”

（definiteness）。例（1）中，辫子实际是故事的主题（topic）（辫子如何使她出名）；她在白

天工作时把辫子盘在帽子下，这个事实显示帽子在上文也已经被提到。 
第二个限制条件，也就是使役性限制，可以通过谓语的复杂性看出来：动词带结果补

语，或者程度或方式补语，以及动词后接方位介词短语，都是表明状态变化的一些手段。

Liu（1997）已经对此进行了描写，显示有多种句法手段可以表明状态的变化。就例（1）来

看，谓语“放在兜里”标明宾语有一个明显的移位。请注意以上提到的语义和句法限制不一

定体现在所有汉语方言里，这一点值得继续研究。 
我们有一篇文章（Chappell, 2006）已经讨论了 7 类汉语方言里的处置式，目前这项研

究是把研究范围扩大到 10 类汉语方言。现在能够确定的是：普通话里的“把”字句的句法

格式（syntactic configuration）是 常见的处置式的类型，在全部 10 类主要方言中都存在（只

缺广西平话的资料）。比如湘、赣、徽、吴、闽、粤、晋、客家和瓦乡方言里都有同样的句

法格式，而处置标记的来源却有很大不同。下面是一个辰溪湘方言的例子，其中的宾语标记

paμ44“帮”也可以用为实义动词（义为“帮助”）
（2）

： 

 （2）辰溪湘方言用 paμ44 “帮”的处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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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P 主语）— [标记宾语标记 + NP 直接宾语] —动词短语 
 

我  帮  月毛毛   放 哒  床上   好  吗？ 

No33    paμ44   nye213mau213mau213 faμ214 ta31   dzaμ213 sa31   xau31   ma44       

‘我帮月毛毛放哒床上好吗？’  
 (我把婴儿放在床上，好吗？)（伍云姬 2005, 204） 

关于如何认定汉语方言的处置式，我们决定采取一个形式上的定义，即：一种直接宾语

位于主要动词之前而带有明显的标记的句法结构。我们把这种结构统一处理为“宾语带标记”

结构（object-marking constructions）。 

下面介绍宾语标记的主要词汇来源。 

 

2． 宾语标记的来源 

在汉语方言里，宾语标记有三个主要来源，大致可以概括为（i）“拿”和“握”一类意

思的动词，（ii）“给”和“帮”一类意思的动词，（iii）伴随格（comitatives，参看 Chappell, 
2006）。本文所做的扩充研究能够证实这一点。 

“拿”义动词看来是汉语方言里 常见的来源；其他语言中，比如尼日尔刚果语族的很

多西非 Benue-Kwa 语言（参看 Lord, 1982, 1993; Heine 和 Kuteva, 2002），以及很多克里奥尔

（creole）语言，情况也是这样。下面是汉语方言中的典型实例： 
 
（i）“拿”和“握”义的动词 > 宾语标记，例如： 
● 普通话、中原官话、晋语中 BA“把”

（3）的同源词和同义词（注意：北方话里 bǎ“把”

的动词用法已消失）。 
● 南方方言比如客家话、闽语、粤语中，比较正规的语体中的 jiāng“将”。 
●  吴语、湘语、赣语中的 NA“拿”，例如：上海话的 nç53。 
●  赣语中的 laq7“搦[拿]”，以及从北方话中借来的 pa3“把”。 
●  湘方言中的 tQ)44 “担[带，拿]”（比如洞口） 
 
汉语方言宾语标记的第二个常见的来源是“给”义动词，这在其他语言中极为少见。在

Newman（1996）对动词“给”所做的跨语言的研究之中，并没有指明或讨论这一类发展模

式；在 Heine 和 Kuteva（2002）编集的语法化路径的词典之中，也没有这类发展。 
 
（ii）“给”和“帮”义的动词 > 宾语标记，例如： 
● 北京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和中原官话中 gěi“给”的同源词和同义词。 
●  在很多湖南湘方言、鄂东江淮官话和南昌赣方言里的 bǎ“把[给]”。 
●  湘方言里的 te5“得”，大埔客家话里的 tet“得”。 
●  吴、徽州和湘方言里的 bāng“帮”，比如金华吴方言。 
●  温州话（吴方言）里的 dei11“代”。 
 
汉语方言宾语标记的第三个来源是伴随格，这种语法化模式在其他跨语言的研究文献

中，也几乎没有被提到。（参看 Chappell, 2000, 2006） 
跨语言的研究表明：伴随格通常发展为工具格、趋向格（allatives）、方式和作格标记，

但不会发展为受格或者宾语标记（这不同于 Stolz, 2001 关于工具格和作格的联系的看法；也

请参看 Heine 和 Kuteva (2002) 中的伴随格作为虚化终点的列表）。因此，汉语方言显示出一

种特殊的发展路径，该路径到目前为止在其他语言中还未见到。下面列出目前所发现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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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条发展路径的方言组或方言点。 
 
（iii）伴随格（comitatives）标记 > 宾语标记，例如： 
●  闽语中的 kā~kāng “共”的同源词和同义词。 
●  客家话里的 t’ung11“同”和 lau11“㧯”。 

●  绍兴吴语里的 tse/45 “则”。 
●  江苏省江淮官话（沭阳、淮阴）和湖北省西南官话（随县）中的 k´n42“跟” 。 
●  瓦乡（湖南）话中的 kE55 （杨蔚 1999, 190）。 
 

这些标记都源于“和、同”这个意思。 
 
3． 汉语方言宾语标记的语法化路径 

以下依次说明动词或伴随格如何发展为宾语标记。 
   
（i）“拿”和“握”义动词 
    拿/握  >  工具格标记  >  直接宾语标记 
操纵义动词，包括“拿”和“握”义，可以虚化为宾语标记，有时通过工具格这个中

间阶段（比如古汉语的“以”和“将”）(参看曹和遇 2000 ; Peyraube 1985, 1989, 1991 ; 吴福

祥 1997，2003）。 这也是东南亚语言，包括苗语、越南语、泰语和高棉语宾语标记的来源

（Bisang, 1992）。 
 
（ii）“给”和“帮”义动词 
    给/帮  >  受益格（beneficiary）标记  >  直接宾语标记 
因为“给”义动词和“帮”义动词的语法化路径几乎平行，我们决定把这两个语义域

归并在一起。众所周知，给予义动词可以发展为与格标记和受益格标记（Newman, 1996）。
在汉语方言里，这一类意义的动词位于连动式的 V1 位置时，在语法化的第一阶段，会虚化

为受益格标记“为了”、“代表”、“替”。 
在某些汉语方言中，“给予”义动词或“帮助”义动词，可以从受益格这个阶段，进而

发展为宾语标记。虽然这并不常见，但可以由印欧语中“与格 > 受格”这个与之密切相关

的语义演变来解释。Heine 和 Kuteva（2002, 103, 37）指出西班牙语中，与格 a 可以用为受

格介词（accusative preposition），后带有生名词（animate nouns）。同样，在古代英语和现代

英语期间，第三人称代词 hireDAT > herDAT>ACC, himDAT > himDAT>ACC 也涉及把与格重新分析为受

格/与格这个历时的演变。同样的演变也见于波斯语的受格 râ（参看 Heine, Claudi 和

Hünnemeyer, 1991：165-168）。 

 

（iii）伴随格来源 
大部分闽方言中的宾语标记 KĀ“共”是从古代汉语的动词义“收集，分享”演变而来

的；而很多客家话里的 t’ung11“同”，可以追溯到上古汉语的基本义“相同，伴随”。在某些

客家话中，lau11“㧯”仍然用为动词“混合”，与伴随格和其他语法功能共存。在某些方言

中，这些动词首先语法化为有附加修饰功能的副词，再演变为伴随格标记， 后成为并列连

词（参看 Liu 和 Peyraube, 1996 关于“共”从上古汉语到近代汉语的历史研究，以及吴福祥

2003 关于方言中伴随格介词的来源的研究）。而在其他方言中，发展的路径稍有不同：比如

闽方言的 KĀ“共”到了伴随格标记这个阶段之后，继续演化为一个标示受话人、受益者和

夺格（ablative）等角色的间接格（oblique）标记，然后通过受益这个意思，专门成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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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格或宾语标记（Chappell, 2000 ; Lai 2003a, 2003b）。 
某些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以及瓦乡话中用为宾语标记的“跟”和动词义“跟随”相关，

而绍兴吴语的 tse/45“则”的来源可能是近代汉语处置词“着”[来自“粘着，依附”的意思]
（许宝华和陶寰 1999, 139）。所以，发展为伴随格标记的动词都有“在一起”这层意思，如

果不是“在同一地方”的话。 
这条发展路径的 后两个阶段与“给予”义/“帮助”义动词语法化的 后两个阶段相

同： 
 
第一阶段 > 第二阶段 >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受话人 
动词  >  伴随格标记 > 间接格（oblique）标记→受益者  >  直接宾语标记 

↘夺格 
 
下面是两个梅县客家话的例子，第一例显示 lau11“㧯”的伴随格用法和动词用法，第

二例显示它标示宾语的用法（也请参看 Lai, 2003a）： 
 （3）梅县客家话 lau11“㧯”的伴随格标记用法和动词用法 
     NP—[lau11+伴随 NP]—动词 1—（动词 2） 

      糯米酒 㧯  葡萄酒  㧯 唔 合 
 nó mì tsioù laō  p’oû t’aô tsioù laō mĝ  kâp 
 ‘le vin de riz mêlé au vin de raisin n’est pas bon’  

“糯米酒跟葡萄酒混合不了。”（Rey, 1926, 479） 
 （4）梅县客家话 lau11“㧯”的宾语标记用法 

      (NP 施事）—[lau11
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动词 1—（动词 2） 

      我 㧯  屋   买  到 (了) 

ngaî lau  vuk  mai   tò  le 
     “我（成功地）买到了房子。”（林英津, 1990, 79） 
可能的例外： 
在下结论之前，有必要指出：以上提供的类型，有例外的情况。在目前所见的关于处

置式的文章里，有几个宾语标记的来源不能归入以上提到的三类词义。它们是： 
（i）新绛方言（山西）里的“招”[tßao53]。新绛方言可能是一种晋方言（它的归属没

有被说明）。“招”的词汇来源没有被指明，只能从所选用的这个汉字——官话中义为“召唤”

——作些推断。它更可能的是与“着”[附着]有关系。“着”在某些汉语方言中显示出多种

语法化的方向，比如变为标补词、体标记、使役标记、被动标记。不过目前这还只是一种推

测。 
（ii）潮州话 （闽南话）中的“对”[tui214]（据詹伯慧, 1991）。由于没有注解，在此只

能指出：这个词在潮州话和其他闽方言中还有“面对”、“由，从”的意思。这个词与上文讨

论的其他宾语标记并存于该方言。 
（iii）黟县话（徽州）里的“到”[ tFå324]（根据平田昌司, 1998：280）。它的词汇来源

不清楚，只能据选用的汉字（在北方话中义为“到达”、“向”）作些推测。 
不过，如果本字确切，后两个方言的介词有对象或目标的意义，这和标记宾语的功能

是相容的。 
以上谈到的例外情况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考虑到这些例外情况比较少，因此，上文提

到的三类宾语标记的主要来源，仍可以看作是宾语标记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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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构种类 
在我们 2006 年更早的一篇文章里，我们描写了处置式的 4 种主要的句法结构，一种为

基本形式，另外三种为变异形式。现在，我们可以再加一种类型，这种类型不多见；它把处

置宾语放在小句的句首，把处置标记放在处置宾语之后。这种类型见于某些湘方言，在上古

的文献中，也能找到例子，在中古汉语继续使用（参看 Peyraube, 1988; 刘子瑜,2002）。因此，

在汉语方言里，根据句法格式，可以确认 5 类处置式。虽然各类的语序有相当大的差别，但

每一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直接宾语有明显的标记。这为我们把它们统一处理为“宾

语带标记”结构（object-marking constructions）即处置结构提供了依据。 
为了好记，我们把 5 类结构各给出一个名称： 
 
I．一般处置式 
（NP 主语）—[标记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动词短语 
 
II．“唐代式”的处置式，动词之后有一个复指代词 
（NP 主语）—[标记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i)]—动词 1—(动词 2)—代词(i) 
 
III．宾语放在句首且宾语标记引出复指代词的处置式 

NP 直接宾语(i)—[标记宾语标记+代词(i)]—动词短语 
 
IV．“上古式”处置式，宾语放在句首但宾语标记之后是零形式 
NP 直接宾语—[标记宾语标记+___]—动词短语 

 
V．有两个宾语标记的混合型处置式 
（NP 主语）—[CHIONG 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i)]—KĀ 宾语标记—代词(i)—动词短语 
 
下面我分别地介绍： 
 
I．一般处置式 
在我们考查的汉语方言里，至少都存在着一类共同的处置结构，我们称之为“一般处置

式”。换句话说，这类结构在北方话、晋语、湘语、赣语、吴语、徽州方言、闽语、客家话、

粤语、瓦乡话和广西平话都有。上文已举到北方话、 客家話和湘语的例子，这里再举台湾

闽南话、徽州祁门話、沅陵瓦乡话、香港粤语、上海吴语、南昌赣语和太原晋语的例子
（4）： 

 
（NP 主语）—[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动词短语 
 

 （5）台湾闽南话用“共”的处置式 
       啊 汝 共 汝 的 气力  拢  用去  啊。 

a lì kā lì ê khuì-lat  lóng   iòng-khì   a 
“你把力气全用完了。”（Jesse’s Story: 823，作者的录音） 
 （6）徽州祁门话用“分”的处置式 

 尔 分 门  关  上。 

 n11  fa )11 ma )55  ku):´11 ßu ):´33  
   “你把门关上。”（引自平田昌司 1998,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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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沅陵瓦乡话用“跟”的处置式 
跟 囗 伢子 骇 了 到处  驰。 
kE55 lE13 No55tsa53 xo53 la22 t´u22 ts’u22 t’ua55 

  “把这孩子吓得到处跑。”（引自杨蔚 1999, 306） 
 （8）香港粤语用“将”的处置式 

  我 冇   将  个 呔盘 向  左 拧 啊。 
  ngóh móuh jēung  go  táaipùhn heung jó  nihng a 
  “我没把方向盘向左开啊。”（引自张洪年 1992 , 247） 

 （9）上海吴语用“拿”的处置式  
  侬  拿  钞票   还  拔 伊 
  noN42 nç53  tshç34 p h iç34  ˙uE23 p´/5 ̇ i23 
  “你把钱还给她。”（引自许宝华和陶寰 1999, 137） 

 （10）南昌赣语用“搦”的处置式  

人家 就  搦 糖  把 你人  吃。 
  nyin5ka1 chiu6 laq7 Dong2 pa3 n3len c[h]iaq7。 
  “人家就会把糖给你吃。”（沙加儿的录音） 

 （11）太原晋语用“把”的处置式  

  把  东西 给  我 拿过来   哇。  

  pa53 vai54 tuN11˛i11 kei53-11 ƒF11 na11kuF45 lai11-53 vao. 
  “把那个东西拿给我。”（引自侯精一、温端政, 1993, 305） 
 

II. “唐代式”的处置式，动词之后有一个复指代词 
第二类处置式主要出现在肯定祈使句中。我们在梅县客家话、广东粤语、上海话（吴语）、

江淮官话（应山和巢县）以及西南官话（公安）中找到了这类结构。它可能是唐代汉语一种

与之同型的结构的反映（参看 Peyraube, 1985、1996 对这类后带复指代词的处置式的讨论，

其例句引自唐代的口语材料；也请参看拙作, 2006）。 
 
（NP 主语）—[标记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i)]—动词 1—(动词 2)—代词(i) 

 
 （12）客家话：嘉应州即梅县客家话 

将 裡 只 鸡    拿来   食帛 佢 
 tsiōng lì  tchâc kē nā–loî chĭt–p’êt kî  

 “把这只鸡全吃了。” [‘De cette poule, n’en laissez rien’.]  
     （引自 Rey, 1926, III） 

 （13）香港话（粤语）处置式，用“将”和一个复指代词 
千祈  唔 好  将  D  头发 

Chìnkèih  m$h.hóu  jēung dī tàuhfaat 
染黑  佢。 
yíhm–hāk kéuih  
“千万不要把头发染黑。”（引自张洪年, 1992, 286） 

 （14）上海话（吴语）处置式，用“拿”和一个复指代词 
 拿旧书旧报侪卖脱伊。（引自许宝华、汤珍珠, 1988, 482） 
 （15）湖北英山话（江淮官话）处置式，用“把”和一个复指代词 
 把这盆水泼了它。（引自黄伯荣, 1996, 659）   

 （16）公安话（西南官话）处置式，用把和一个复指代词 
 把商场拆哒它。（引自朱冠明,2005, 256） 

请比较： 
 （17）唐代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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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者乃将此蟾以油熬之。（陆勋《志怪》）（引自 Peyraube, 1985, 209） 
 （18）唐代汉语 
 就将符依法命焚之。（冯翊：桂苑丛谈）（引自 Peyraube, 1985, 209） 
 
III．宾语放在句首且宾语标记引出复指代词的处置式 
在第三种类型里，直接宾语出现在句首，而且宾语标记之后有复指代词。这种形式在

地理上限于中国中部和东南部，尤其是某些闽方言和吴方言：台湾、厦门、汕头、潮州和海

南（闽南），福州（闽东），浙江南部的闽方言，温州（吴）和其他浙江吴方言，包括上海、

绍兴、泽国（袁家骅, 1960, 286；许宝华和陶寰 1999, 黄伯荣, 1996）。 
 
（NP 主语）— NP 直接宾语(i) — [标记宾语标记+代词(i)]—动词短语 

 
 （19）台湾闽南话宾语位于句首的 kā字句 

  门共伊 关 起来 
  mnĝ   kā    yī  kuin khì-lâi 

   “把门关上。”[直译：门，把它关上]（引自曹逢甫, 1991, 383） 
 （20）福州话（闽东）宾语位于句首的 ky33

字句 

 薰共伊扼代咯。 

 “把香烟掐灭。”（引自陈泽平, 1998, 197） 
 （21）泽国话（吴）宾语位于句首的拨 på/5 字句 

 我 烟 拨 渠 戒 交、酒  也 拨 渠 戒 交。 

 No42 le33 på/5 gie31 ka55 ˙oo tsiu42 å/5 på/5 gie31 ka55 ˙oo. 
 “我把烟戒了，酒也戒了。”（引自许宝华和陶寰, 1999, 143） 
 （22）温州话（吴）宾语位于句首的 dei11 字句 

       苹果  代 渠 吃 交 

beN31ku35  dei11 gei31 tshˆ313˙uço 
   “把这苹果吃掉。”[直译：苹果，把它吃掉。]（引自许宝华和陶寰, 1999, 143） 

在第二类和第三类结构中，代词要与前面的直接宾语同指（coreferential），而且一般是

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普通话的“把”字句没有这两种结构形式。 

 

IV．“上古式”处置式，宾语放在句首但宾语标记之后是零形式 
这类形式同样是把直接宾语放在小句的句首，但是，宾语标记是直接出现在谓语之前，

宾语标记之后没有复指代词。在对处置式的研究文献进行调查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类型只存

在于下列少数方言：洞口（湘）（伍云姬, 2005）, 隆回（湘）(丁加勇, 2006)；淮阴（江淮官

话）(黄伯荣, 1996 : 802) 和秀篆客家话 (詹伯慧等, 1991)。 
 

NP 直接宾语—（NP 主语）— [标记宾语标记+___]—动词短语 
 
 （23）洞口湘方言  

衣衫  担  [ __ ] 脱  咖 
    i44sQ)21  tQ )44   thç44   kua21 

“把衣服脱了。”（引自伍云姬, 2005, 205; 1996, 472-473，唐作藩记音） 
 （24）淮阴方言（江淮官话） 

围巾那在这块，你跟 [ __ ] 戴上出去。（引自黄伯荣, 1996, 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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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隆回方言（湘） 
 眯双鞋子其担 [ __ ] 甩过哩。 
 “他把那双鞋子扔了。” （引自丁加勇, 2006, 1） 
这种类型与台湾闽南语里的被动前缀（“共”+VP）的发展不同（参看郑莹、曹逢甫 1995），

因为这个宾语标记也可以出现在不及物动词，比如“去”的前面，请看例（26）。此例本是

一种连动式，“担”和“卖”有共同的宾语。 
 （26） 书 担 [ __ ] 去  卖  咖 

 ßÁ44 tQ )44    tßh} 24 mai44   kua21 

   “（去）把这些书卖了。”（伍云姬, 2005, 205） 
同样的结构在上古以及中古的文献中也看得到（参看 Peyraube, 1988 和刘子瑜, 2002 的

讨论），请比较： 
（27） 上古汉语： 

杂佩以[  ]赠之。（诗经） 
[引自 Peyraube, 1988, 77] 

（28） 中古汉语： 
两儿以 [  ] 惠人，宜急舍彼果可一相见 (六度集经)   
[引自刘子瑜, 2002, 157] 

 
V．有两个宾语标记的混合型处置式 
第五种结构涉及宾语标记的混合使用以及复指代词的使用，通过混合使用宾语标记，

本地方言的宾语标记能够与书面的宾语标记同时出现在一句之中。我们只在台湾话和潮州话

这两种闽南话中找到这种类型。 
 
（NP 主语）—[CHIONG 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i)]—KĀ 宾语标记—代词(i)—动词短语 
 
 （29）台湾闽南语使用两个宾语标记的混合型 

将 门共 伊关 起来 
   chiong mnĝ kā yī kuin khì-lâi 

 “把门关上。”[直译：把门，把它关上]（引自曹逢甫, 1991, 383） 
(30)  潮州闽南语使用两个宾语标记的混合型 

伊将个碗甲伊扣破喽。 
“他把一个碗打破了。” （引自黄伯荣, 1996, 665） 

    以上讨论了汉语方言中“宾语带标记”结构（object-marking constructions）（即处置式）

的词汇来源以及结构类型。基本处置式的资料 丰富，下面就主要按照基本处置式的宾语标

记的来源，集中进行汉语方言的类型分析。 
 

5．中国境内的语言区域 
根据对大约 200 个汉语方言资料的初步观察（除开上文所引用的主要资料），按照宾语

标记的主要来源，暂时可以分出四个语言区域
（5）： 

（1） 北方区：北方话，西北官话和晋语，北部吴语 
（2） 中部过渡性区域：湘、赣、徽、南部吴语、很多中部和南部的官话（包括中原

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地区）、这个区域的客家话 
（3） 东南区：闽方言和某些客家、吴方言；以及一个非连续区域，该区域包括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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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西南官话方言点，还包括瓦乡话（在湖南） 
（4） 南方区：粤方言和广东省的一些客家方言 
 
在晋方言和北部、西北官话方言里，“拿”义动词占大多数，主要用的是语法化程度很

高的“把”。“把”在很多北方方言中已经没有动词用法。北部吴语（苏沪嘉小片）也以“拿”

义动词为主。 
再往下，在中国中部，我们发现有一组“给予”义和“帮助”义动词，作为宾语标记的

来源。这种情况在中部过渡性区域，即湘、赣、徽和钱塘江以南的南部吴语中，尤其明显。

除开北部、西北官话的其他官话区，情况也是这样。 
湖南和江西省的湘语、赣语和客家话的类似之处在于它们都以“拿”义动词作为次要的

宾语标记来源。跟宾语标记有关的动词的基本意思，往往很难确定，因为在这些中部过渡性

区域里，依据不同方言，“给”义动词可以义为“拿”，“拿”义动词也可以义为“给”。比如，

南昌话（赣方言）中的 na2“拿”和 laq7“搦”就可以用为上述两个意思。在某些广东客家

话以及位于湖南的西南官话中，TE “得”义为“给”。 
有趣的是，中原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中的很多方言点也用来源是“给予”义的

宾语标记，而不是像其他北方区一样用原有“拿”义的“把”，包括普通话 (6) 。下例是北京

话口语，其中的宾语标记是“给”而不是“把”（参看 Chirkova, 即出版 2007）。 
（31）北京话口语 （Chirkova 的录音） 

我爸爸给这个民族给改成汉族了。 
“帮助”义动词是7徽州方言宾语标记的主要来源，同时，在南部吴语中，“帮助”义动

词同“给予”义动词一样，作为宾语标记也很常见。 
粤方言，包括广东话，以及主要分布在广东的一些客家方言，形成第二个用“拿”义动

词的区域，但是其来源和格式不同于北方地区。根据詹伯慧、張日昇 (1994，1998) 进行的

调查，粤语和客家方言好像偏好用“将”及其同源词。不过，在我们所见的文献中，许多学

者提到：形态上无标记的 OV 或 SVO 结构，在粤语和客家方言中比处置式用得多。而且，

他们注意到“将”字句属于更为书面或正式的语体。比如张洪年（1992）。因此，处置式可

能并不是本地方言原有的标记宾语的手段，而可能是在中古时期从官方语言里引进的。在我

们 2006 的文章里（Chappell, 2006），我们谈到在香港广东话口语叙事中的用“拿”义动词

的一些其他例子，它们用在连动式中引进宾语，例如拎、攞、揾（类似的观点，参看张双

庆, 2000, 238-239）。注意在邻近语系中，拿义动词构成连动式的现象也非常普遍，例如泰语、

高棉语与苗语（请参看 Bisang, 1992）。 
闽语用伴随格，即 KA “共”及其同源词，作为宾语标记的来源，这在上文 2、3 部分

已提到。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现象：闽语内部的异质性很突出，在这一点上却表现相同。某些

客家话、吴语甚至北方话的宾语标记的来源也属于伴随格这个语义场。客家话，包括梅县话

以及位于台湾的一些方言点，用 T’UNG“同”和 LAU “㧯”，这在上文第 2 部分已解释。小

部分吴方言，包括绍兴和宁波，用本来是伴随格标记的“搭”作为宾语标记。少数江淮和西

南官话，以及还不知其归属的湖南瓦乡话，宾语标记源自伴随格标记“跟”及其同源词。 
为便于参考，四个语言区域的资料，都归纳在表 1 之中。附录 1 是宾语标记和资料来源

的总表，附录 2 是一张显示四个语言区域的中国方言地图。闽语的标记跟其他区域不同是因

为它过早地与其他方言分离而独立发展。对于北方话的一些方言点和瓦乡话用伴随格“跟”

作为宾语标记，目前还不能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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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四个语言区域之中的宾语标记的主要来源。 
 

语言区域 例子 
（1）北方区： 
北方话（北部，西北部），晋，北部吴语 

1． 纯粹语法标记“把” 
2． 其他“拿”义动词 

晋：把 
北方话：把，拿 
兰州、青海（西北官部）：把 
北部吴语（苏沪小片、苕溪小片）：拿 

（2）中部过渡性区域 
 

1． 给予义/帮助义动词为主 
2． “拿”义动词为次要的来源 

江淮、中原和西南官话：给、把 =“给” 
湘：把 =“给” 
赣： 1. 给予义动词 2. 拿义动词 
徽州：帮 
南部吴语：1. 给予义动词 2. 帮助义动词 
客家话：1. 给予义动词 “得” 2. 一组

“拿”义动词：提、捉、兜来、摆、揠… 
（3）东南区： 

    伴随格 
 

闽、某些客家话和吴方言； 少数江淮官

话和西南官话；瓦乡话 
 

闽方言（福州、台湾、厦门、潮州、东山、

泉州、海南）：共 
客家话（梅县）、台湾：㧯，同 
吴语（太湖片）：绍兴：则（？着） 

宁波：搭 

江淮官话和西南官话，瓦乡：跟 

（闽语比较正规的语体：将） 
（4）南方区 
粤语和 
广东省的客家话 

“拿”义动词组成的连动式 

“拿”义动词组成的连动式：拎、攞、揾… 
粤语、客家话比较正规的语体中：将、把 

 
 
结论 

首先，我们指出，尽管汉语方言的数量众多，宾语标记的主要来源只有三个： 
●  “拿”和“握”义动词 
●  “给予”义和“帮助”义动词 
●   伴随格 
 

另外还有两个比较罕见的标记，“对”和“到”，从语义来看跟这个功能完全相容，值得进一

步研究。  
其次，至少可以确定 5 种不同的宾语标记结构。它们都有一个明显的语素形式来标记直

接宾语。它们可以按照语序、直接成分和直接宾语跟它的标记的位置来区分。 
 
I．一般处置式 
（NP 主语）—[标记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动词短语 
例 : 北方话、晋语、湘语、赣语、吴语、徽州方言、闽语、客家话、粤语、瓦乡话和广西平话 

 

II．“唐代式”的处置式，动词之后有一个复指代词 
（NP 主语）—[标记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i)]—动词 1—(动词 2)—代词(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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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 梅县客家话、广东粤语、上海话（吴语）、江淮官话（应山和巢县）以及西南官话（公安） 

 
III．宾语放在句首且宾语标记引出复指代词的处置式 
NP 直接宾语(i)—[标记宾语标记+代词(i)]—动词短语 

例 : 台湾、厦门、汕头、潮州和海南（闽南），福州（闽东），浙江南部的闽方言，温州（吴）和其他

浙江吴方言，包括上海、绍兴、泽国 

 

IV．“上古式”的处置式，宾语放在句首但宾语标记之后是零形式 
NP 直接宾语—[标记宾语标记+___]—动词短语 
例 : 洞口, 隆回（湘）；淮阴（江淮官话）和秀篆客家话 

 
V．有两个宾语标记的混合型处置式 
（NP 主语）—[CHIONG 宾语标记—NP 直接宾语(i)]—KĀ 宾语标记—代词(i)—动词短语 
例 : 台湾话, 潮州话 (闽南话) 
 
除了在汉语方言里都能找到的“一般”处置式外，其他几类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直接

宾语和其后复指代词的关联（II、III、V 类）。宾语放在句首的处置式，以及有双重标记的

处置式（某些闽南语中两个不同的宾语标记同时出现），同唐代式的处置式一样，都运用了

复指代词。相反，第四类中，前置宾语后面有明显的标记，但是，没有使用任何复指代词。

除了一般处置式外，其他结构类型大多资料缺乏，所以目前还不能够据此作语言区域的分类，

或确定区域性的特有形式。 
大范围的结构歧异和语义限制，形成了这些不同结构的处置式。这个广泛的范围，突显

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像常见的语法研究一样，假设北方话和其他汉语方言在句法上“同构”

是错误的做法。基于这一点，可以断定：对尽可能多的方言进行研究 （而不单是普通话 !），
能够在类型学和语法化的研究上有所贡献。比如说，伴随格和给予义/帮助义动词可以是宾

语标记的来源，这一点，在其他语言里不多见，也没有在其他语系中被很好地证实。 
对于这种结构类型的全面考察，可以帮助确定相关的汉语方言内部类型的参数，这些参

数附属于句法和词法。由此，可以细化类型学和方言学的先驱们（尤其是李方桂、袁家骅及

其语言学小组、桥本万太郎、余蔼芹、罗杰瑞等人）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汉语方言可能不是

像桥本万太郎提出的南北两分，也不是像罗杰瑞提出的北、中、南三分，根据共同的形态句

法特征，至少可以确立 4 个大的方言区域。 
本文关于“宾语带标记”结构的研究，可以从述补结构类型的分布上得到支持 (参看

Lamarre, 2001)。而且，这些语言区域和语法化区域横跨传统的方言分区（比如李方桂, 1973
和袁家骅, 1960 设置的分区）的边界。在断言这些语言区域确实存在之前，还需要进一步深

入研究更多的语法结构。本文的研究代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开始，并提示：也许可以用一种

基于语法化路径的类型学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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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汉语方言处置标记概况(从南往北) 
 
1．粤方言：“拿”义动词 

粤方言里，“将”用得 多：据詹伯慧、张日昇对广东省的调查，45 个粤方言点中，41
个用“将”。不过，许多学者也提到：普通话用把字句，而粤语则偏爱形态上无标记的 OV
或 SVO 结构。 
 
其它标记: 把，囗[˜ia55]  
 
参考资料: 詹伯慧、张日昇 (1988)，詹伯慧、张日昇 (1994)，黄伯荣 (1996：238-239)，张

双庆（2000） 
 
2． 客家方言：“拿”义动词 

根据研究资料，客家方言如果采用处置结构，会用一系列“拿”义动词，而不是像粤语

大多限于用“将”。刘纶鑫 （1999 : 743) 和李如龙、张双庆（1992）的研究表明 (S)OV 结
构与 S [宾语标记+O] V 结构使用频率基本相当。 
 
例子： 
(i) 广东省的客家话:“将”   
  参考资料 : 詹伯慧，张日昇 (1988) 
 
(ii) 江西，湖南，福建和四川省的客家话：17 个点中 12 个点能用“拿”义动词 
  参考资料 : 李如龙，张双庆（1992） 
 
(iii) 江西客家话:  5/11 用有“给”义的动词“拿” 
  参考资料 : 刘纶鑫 (1999 : 743)   
   
(iv) 湖南客家话:  汝城客家话用有“给”义的动词“拿” 
 参考资料 : 黄伯荣 (1996：662)  

 
客家方言所用的其它“拿”义动词: 提，捉，兜 来， 摆， 揠， 搭  

参考资料 : 李如龙，张双庆（1992） 
 

注意：基于普通话的调查问卷常常不能发现伴随格这个来源，即某些客家方言中的

t’ung11“同” 或 lau11 “㧯”（详细分析请参看林 1991 与赖 2003a, 2003b）。“将”也经常被

列为客家方言的主要宾语标记，但我们认为它不是本地产生的，这种情况跟粤语类似。 
 

3. 赣方言:  给予义与“拿”义动词 
一般来说，赣方言偏好用给予义动词作为宾语标记的来源，其次是拿义动词。 

（i）江西、湖南、福建、湖北、以及安徽省的赣方言： 
参考资料 : 李如龙，张双庆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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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个方言点中，14 个用给予义动词，特别是用“把”(有 9 个点)。另外两个主要的给

予义动词是 ma3 囗 (=“给”，386 页；3 个点) 和 pei3 畁 (3 个点)。也用 na2 拿 与 laq7 搦，

在不同方言里或义为“拿”，或义为“给”。 
 

（ii）光看江西省，“拿”义动词运用 普遍。 
参考资料 : 刘纶鑫 (1999 : 743) 
21 个赣方言点中，一共 13 个点用“拿”义动词：8 个点用“把”、4 个点用“拿”、1

个点用“提”。注意有 8 个点的宾语标记同时用作给予义动词：其中 3 个用“把[给]”，5 个

用“摆”。(赣方言给予义动词的列表，请参看刘纶鑫 1999 : 633) 
 

4. 湘方言:  给予义与“拿”义动词 
跟赣方言一样，湘方言多用给予义动词作宾语标记的来源，其次是拿义动词。还有第三

个来源：帮助义动词。根据伍云姬的调查(2005 : 第 6 章)，湖南省不同方言组，包括湘、赣、

客家和官话在内，主要用给予义动词：98 个点中有 74 个点，而 主要的给予义动词是“把”

（74 个点中有 62 个点），注意 98 个方言点中 33 个点是湘方言。请看下表： 
 
   湖南方言    湘语 
“给”义动词 74/98（62 =“把”）  27/33  （27 个湘语的点中，26 个用“把”，1 个用“给”） 
“拿”义动词 13/98          5/33  （5 个湘语的点中，3 个用“拿”，2 个用

“担”） 
“帮”义动词    8/98          1/33  （这个湘语的方言点用“帮”） 
其它动词      3/98                — 
 
5.  吴方言:  给予与帮义动词、拿义动词、义动词与伴随格 

据许宝华、陶寰 (1999)，吴语区宾语标记的三个主要来源对应于三个地区： 
（i） 拿义动词 
钱塘江以北包括上海、苏州（苏沪嘉小片）和苕溪小片 

例：拿，捉 , 把 
 

（ii） 给予与帮义动词 
吴语大多数宾语标记来源于给予义与帮义动词，包括台州，婺州，处衢片与瓯江，但台

州片除外。 
给义动词的例子：拔，约         

     帮义动词的例子：帮，代 
 

（iii） 伴随格介词 
伴随格介词演变为宾语标记见于太湖片：绍兴、宁波 (属于浙江省东边的临绍小片与甬

江小片)。 
例： 绍兴：  则 

宁波：  搭     
参考资料：许宝华，陶寰 (1999)；钱乃荣(1992） 

 
6. 徽州方言:  给予与帮义动词 

在他研究过的 8 个徽州方言中，平田昌司 (1998)指明帮义动词是主要的宾语标记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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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 4 个方言点。给义动词和拿义动词也各有两个方言点。给予义与帮义动词合起来占大

多数。 伍巍 (2000) 与 赵日新 (2000) 分别描述了黟县和绩溪的给予义动词。 
参考资料 :平田昌司 (1998) 、伍巍 (2000) 、赵日新(2000)。 
 

7. 闽方言: 伴随格介词 
(i) 闽方言中运用 广的宾语标记是“共”字和它的同源词，它同时兼表伴随格。  
 
例：福州 ky  (陈泽平 1997)、泉州 kaN、台湾 kā、厦门 ka/~kāN、东山 kă 3、潮州 ka/32 、海

南 ka/ ∧(参看 Chappell 2000) 
 
(ii) 闽语比较正规的语体中用“将” (曹逢甫 1991; 郑莹、曹逢甫 1995). 
例：福州 tsyoN55 ~ tsiaNë、莆田  tsyø N55、泉州 tsiçN 、 厦门，台湾 tsiçN  、潮州 tsiaN ; 海
南 tsiaN （参考资料同上） 
 
8. 北方话:  拿义动词与给予动词 

拿义动词：“把” 
江淮官话：“把”安徽巢县、湖北英山；“拿”江苏泰兴 
兰银官话：“把” 甘肃兰州、新疆乌鲁木齐 
中原官话：“把” 青海、陕西渭南 
 
给予动词: “给” 
北京口语 (Chirkova 2006) 
中原官话：河南洛阳、江苏宿迁 
江淮官话：湖北鄂东、江苏扬州“把[给]” 
西南官话：湖北武汉“把[给]”、湖南古丈“得[给]”（伍和曹 2006 笔记） 

 
帮助义动词： 
西南官话：“帮 ”云南鹤庆 
 
伴随格：“跟” 
江淮官话：淮阴，述阳 
西南官话：湘西 
参考资料 : 黄伯荣 (1996) 
 

9.  晋方言: 拿义动词“把” 
 

侯精一和温端正(1993)中，6 个山西晋方言都用“把”；山西交城也用。 
 

参考资料 :侯精一和温端正(1993)、黄伯荣 (1996) 
 
10.  广西平话：给予义动词  
  
 南宁评话：许 [h´i]（覃远雄惠告；覃远雄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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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瓦乡：伴随格  
 湖南沅陵瓦乡话： 跟 [kE55]（杨蔚 1999） 
 湖南古丈瓦乡话： 跟 [kai55]（伍和曹 2006 笔记） 

 
                                                        
1本文初稿曾在第十四届国际中国语言学会年会暨第十届中国境内语言暨语言学国际研讨会联合会议（2006 
年 5 月 25 至 29 日，台北中央研究院语言学研究所）上宣读，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2006 年 10 月

23 日）演讲过，本人谨此感谢会议参加者以及其他同事所给予的意见和批评，特别是曹广顺、董琨、赖惠

玲、李明，连金发、Patricia Müller-Liu、孟蓬生、Alain Peyraube (贝罗贝)、覃远雄、Laurent Sagart（沙加尔）、

杨永龙、张洪年及两位匿名审稿专家。项梦冰特意為我作一張電子中國區域賓語標誌方言地圖  - 在此向

他也表示衷心的谢意。 
2 本文用拼音为官话的例子标音。闽南话用教会拼音系统，其范例见《Carstairs Douglas 词典》 (1990)。梅
县客家话的例子用 Rey (1990) 设计的罗马化标音系统。广东话用耶鲁系统。其余方言用国际音标。 
3 这样的 BA表示一个“原语素＂（archimorpheme）或“同源词变体＂（allofam，这是 James Matisoff 的术

语），代表一组功能相同、分布在不同方言里的同源语素。 
4 Chappell (2006) 对处置式的不同结构类型有更详细的讨论，这里不再重复。 
5 我在此感谢匿名审稿专家和沙加尔（Laurent Sagart）先生对本文这部分内容提出的意见，这些意见促进
我们加强分析。我个人对资料的说明和处理负全责。本文分出的语言区域，仅代表现阶段研究的一个假设
，尚待进一步研究、修正。 
6 “把＂还是“拿、握＂的意思早，给予的意思晚（曹广顺惠告）；在书面语，“把＂并没有这个给予的

用法。中部过渡性区域的把字句可能从北方话借过来的，但是继续保留给予的意思（吴云姬个人通信）。

关于在湘语中把字句比被字句晚起这个现象，请参看伍云姬（2005）。 
 
 
 
 


